意向竞买人承诺函
长治市产权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本单位（人）经   批准，申请参与你市场组织的一批基酒项目竞价活动，为确保交易活动客观、公正、合法进行，本单位（人）承诺如下：
1、本次参与该项目竞价活动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所提交材料及受让申请中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方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我方系合法有效存续的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近三年无任何不良社会记录、行政违规记录、司法执行记录等重大违法违纪行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人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法人适用）
我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支付能力，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人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自然人适用）
3、我方已充分了解并接受信息发布的全部内容和要求，同意接受转让方要求以及该项目的限定条件、违约责任及相关解释，并对标的物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已完全了解标的物的现状、法律状态、存在的瑕疵和其他相关情况，且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全部内容，认真考虑了标的和标的企业经营、行业、市场、政策以及其他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并将不依赖于已披露的信息自行对项目的相关情况进行尽职调查，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
4、我方已充分了解并承诺在参与该项目受让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长治产权交易市场相关交易规则及相关规定，按照有关要求履行我方义务。
5、我方承诺报名参与受让即视同认同以项目公告中竞价标的的挂牌价格参与后续交易活动。
6、我方承诺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按照长治产权交易市场收费办法及相关交易文件的约定及时支付交易服务费用。
7、我方承诺被确认为受让方后在清运标的以及对此标的物再次进行利用时，造成人身伤害及财物损失的问题由我方自行负责，且清运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均我方自行负责。

8、我方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有相关的信息资料，已充分了解并自愿完全接受本项目处置公告内容及竞价标的的现状及瑕疵，愿全面履行交易程序。我方若发生以不了解竞价标的的现状及瑕疵等为由逾期或拒绝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拒绝签署成交确认书、拒付交易价款、放弃受让等情形的，转让方有权扣除本单位交纳的全部保证金，并将竞价标的重新挂牌，由本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与后果。
9、我方同意本次项目采用网络竞价及其他方式进行交易。
10、如因上述承诺事项发生纠纷，本单位（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所交竞买保证金转作违约金，作为对转让方及贵市场的违约赔偿，不予退还。
意向竞买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